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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
“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天津赛区）方案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诗教中国”讲解大赛天津赛区工作（以下简称讲解大赛）由天津市教育科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承办，方案如下：
一、参赛对象与组别 
参赛对象为全市大中小学校在校学生、在职教师、社会人员。
设讲解、演讲两个类别。每类分为小学教师组、中学教师组（含中职教师）、大学教师组（含高职教师、在站博士后）、小学生组、中学生组、职业学校学生组（含中职、高职学生）、大学生组（含研究生）、留学生组（在华外国留学生）、社会人员组，共18个组别。
二、参赛要求 
（一）内容要求 
1.讲解类。讲解须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内容应选自中小学（含中职）统编语文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及高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大学语文教材中的规范汉字、成语或经典诗词作品。
参赛教师按照课堂教学相关要求，遵循语言文化教育基本规律和学术规范，录制以汉字、成语、诗词教学为主要内容的微课视频。
参赛学生和社会人员应以喜闻乐见的形式阐释作品的意义与价值，鼓励结合地域文化、民族特色、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等创新讲解内容。
2.演讲类。参赛者须围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篇章以及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展开演讲。参赛者可自行选题，也可选择以下主题展开演讲：
（1）经典中的智慧与力量。可通过经典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运用，阐释其中蕴含的时代启示。
（2）经典中的成长与担当。可从经典文本出发，联系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生活、社会实践，讲述经典如何启迪思维、塑造品格、激励担当。
（3）经典的学习与体会。可分享学习经典、运用经典的路径、方法与实践案例，阐发对经典的理解、传承与创新。
（4）经典中的家国情怀。可挖掘经典中蕴含的家国情怀、道德修养、奋斗精神等，结合实际，展现经典“典”亮人生、“典”耀未来的生动故事。
演讲须主题鲜明、观点正确、事例生动、感情真挚。演讲文本必须为参赛者原创，严禁抄袭、剽窃，引用经典比例不超过20%并注明出处。
（二）形式要求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作参赛作品，且为2026年新录制的视频，横屏拍摄，格式为MP4。教师组、社会人员组视频长度为8分钟以内，学生组视频长度为5分钟以内。视频清晰度不低于720P，大小不超过700MB，图像、声音清晰，不抖动、无噪声，参赛者须全程出镜。视频须一镜到底，不得剪辑、拼接，可适当配乐。
视频开头以文字方式展示作品名称、组别等信息。信息须正确、规范，与赛事平台填报信息一致。不可出现参赛者姓名、指导教师姓名、学校或单位等信息。视频文字建议使用方正字库字体或其他有版权的字体。视频中不得使用未经肖像权人同意的肖像，不得使用未经授权的图片、视频和音频，应使用正确表示国家版图的地图，不得出现与大赛无关的条幅、角标等。
（三）提交要求 
每人限报1件作品，限报1名指导教师。同一作品的参赛者不得同时署名该作品的指导教师。指导多个作品获一等奖的指导教师不重复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参赛者应使用规范汉字准确填写姓名、作品名称、所在单位或学校等信息。作品提交日期截止后，相关信息不得更改。
四、赛程安排 
（一）初赛（2026年6月） 
1.小学教师组、中学教师组（含中职教师）、小学生组、中学生组。
由天津市教育科学院指导各区教研部门组织本区教师、学生参赛，拟参赛教师登录大赛官网（https://jdsxj.eduyun.cn）参加语言文字知识及诗词常识测评。每人可进行多次测评，系统取最高分为最终成绩（不计入复赛），60分及以上测评合格者，方可参赛。各区教研部门做好组织及统计工作。
参加比赛的中小学教师（含中职教师）、中小学生需于6月30日24:00前将参赛视频作品、语言文字知识上传至全国大赛官网（https://jdsxj.eduyun.cn）。
各区教研部门7月5日前，将《天津市2026年“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作品汇总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扫描版（PDF格式）发送至指定邮箱（tjscjjds@126.com），邮件标题格式为“区+2026年讲解大赛汇总表”（例：和平区+2026年讲解大赛汇总表）。联系方式：李雪，23766064。
2.大学教师组、职业学校学生组（含中职、高职学生）、大学生组、留学生组
各高校（含高职院校）组织本校师生参赛，拟参赛者需参加语言文字知识及诗词常识测评。每人可进行多次测评，系统取最高分为最终成绩（不计入复赛），60分及以上测评合格者，方可参赛。师生个人6月30日24:00前将参赛视频作品、语言文字知识上传至全国大赛官网（https://jdsxj.eduyun.cn）。
各单位需于7月5日前将《天津市2026年“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作品汇总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扫描版（PDF格式）发送至指定邮箱（tjscjjds@126.com）。联系方式：李雪，23766064。
3.社会人员组
拟参赛者需参加语言文字知识及诗词常识测评。每人可进行多次测评，系统取最高分为最终成绩（不计入复赛），60分及以上测评合格者，方可参赛。6月30日24:00前将参赛视频作品、语言文字知识上传至全国大赛官网（https://jdsxj.eduyun.cn）。
社会人员组参赛者7月5日前，将《天津市2026年“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作品汇总表》（附表3）发送至指定邮箱tjscjjds@126.com，通过全国大赛官网（https://jdsxj.eduyun.cn）报送作品视频，直接参加评审。
（二）复赛：2026年7-8月
天津师范大学组织专家对视频作品进行评选，经过初赛、复赛，确定市级一、二、三等奖，获奖名单在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网站（https://wxy.tjnu.edu.cn）进行公示。推荐一等奖作品参加全国决赛。
天津赛区组委会8月20日前完成全国大赛参赛推荐作品汇总和向全国组委会上报工作
四、其他事项
天津赛区的未尽事宜由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天津师范大学发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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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八届“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天津赛区）作品汇总表
报送单位（盖章）：
	序号
	类别
	组别
	作品名称
	参赛者姓名
	参赛者单位/学校
	参赛者手机号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填表说明：
1. 类别：讲解、演讲
2. 组别：填写小学教师组、中学教师组、大学教师组、小学生组、中学生组、职业学校学生组、大学生组、留学生组、社会人员组。
3. 单位/学校：以公章为准填写单位/学校名称。
4. 参赛者电话：用于全国大赛官网注册、下载个人获奖证书，一个作品对应一个手机号码。
5.指导教师：限1名。

